
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赴境内高校学习知悉书

（双面打印）

	姓 名
	
	学 号
	
	年 级
	

	院（系）
	
	专 业
	
	电 话
	

	派往学校
	

	派往院（系）
	
	派往专业
	

	派出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1、 选课及学分认定

1. 选课：为确保在外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学分能成功认定为我校相应课程的学分，学生申请前应事先了解对方学校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学院的指导下填写《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校外课程修读申请表》。

2. 修课调整：赴校外开展学习后，学生应按《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校外课程修读申请表》进行选课，若发现部分课程选课困难或需调整时，需尽快与所在院（系）教务员联系，及时申请制定调整方案，填写《课程修读计划调整申请书》，并将院系批准的调整结果反馈至教务处邮箱：fwjiang@scut.edu.cn。

3. 学分认定：交流结束后，交流高校的成绩单寄送到我校教务处。学生收到成绩单后，填写《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校外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交至学院教务员处；学院根据学生成绩单、我校各专业培养计划及学生派出前制订的修读计划核对学生学分互认申请，并报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学生将成绩录入至教务管理系统，由教务处审核。

4. 学分认定后的我校课程无须再重复修读。学生在交流高校所修读的课程以对方课程的原始名称、学分、成绩记入我校成绩档案；该成绩不纳入学生出国（境）用平均学分绩点(GPA)和校内推荐免试研究生或转专业用的平均学分绩点计算，对以上绩点无影响。详见《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交流课程学分、学位管理细则》。

2、 学生管理

1. 学生在外学习期间须自觉遵守《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华南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境内学习交流管理办法》的管理条例。

2. 学生在外学习期间应遵守对方学校的规章制度，交换期间发生的各种违纪行为，按照对方学校相关条例予以处分，处分的相关文件资料交换结束后转交原学校予以认可。

3. 离校前一周内须在网上办事大厅完成保留学籍手续的办理。因学生宿舍紧张，跨校交流不在校三个月及以上者，应办理退宿手续，方可完成保留学籍手续的办理。

4. 学生在外学习期间的学籍、户口、档案等不迁移，仍在我校；党费、团费按我校有关规定交回原支部。学生完成交换学习后按时回原学校报到注册继续学习。

5. 不允许自行延长或缩短交流期限。若因特殊原因需提前或延迟返校，学生须向我校教务处及所在院（系）提出申请。

6. 学生在外学习期间（含在途）须自行购买个人意外、医疗及健康保险（关于学平险，了解一下？ (qq.com)，并自行承担人身安全相关责任。派出前须将保险购买凭证复印件交至教务处，方可完成派出手续的办理。
7. 学生在外学习期间应与我校教务处、所在院（系）相关负责人保持沟通联系，及时反馈学习进度及遇到的问题。

8. 学生完成交流学习任务后须按时返校，并在网上办事大厅办理复学手续；交流结束2周内将交流学习总结提交至fwjiang@scut.edu.cn。

本人知悉以上事项及责任，并会本着对自身负责的态度及时办理以上相关事宜。

                     学生确认：               

日期：      年     月     日


